	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相关知识——信息管理系统和档案管理 

	    102．什么是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为什么要建立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具有怎样的意义？  

 

　　答：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是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和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研制、开发的用于中小学校舍管理的信息系统。该系统以学校校舍单体建筑物信息和三维遥感影像为采集对象，以互联网为传输载体，通过建立完整、准确、动态和规范的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电子档案数据库，实现中央、省、市、县和学校校舍管理网络的互连互通，全面反映全国中小学校舍的面貌和校舍安全状况。既是校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安工程的重要成果。
　　建立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的目的是：为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校舍基本信息和三维遥感影像，及时掌握校舍安全工程的进展情况；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校管理校舍的水平，促进校舍的规范化建设，改善育人环境，增强预警能力；加强对学校基本建设的统筹管理，全面掌控基本建设状况，为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服务。
　　建立该系统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是实施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现实需要和重要内容，是提高校舍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对于全面掌握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保证安全工程的顺利实施，提升教育管理水平，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03．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哪些主要功能？ 
　　答：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1）校舍档案管理功能。建立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档案，全面反映全国所有中小学校舍的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学校单体建筑物当前的数据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设计图、立体图和历史信息。
　　（2）校安工程和其它校舍建设工程管理功能。对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排查、鉴定、规划、加固改造、拆除、重建等实施进展和结果，以及工程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全过程的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
　　（3）校舍安全监控与预警功能。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对全国中小学的地图定位，并可通过遥感正射影像和实时视频监控技术查看校园及周边状况。可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相关信息，对抗震设防烈度高、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山洪、台风、火灾、风沙等地区的学校进行标注及监控。可根据校舍的设计使用年限和实际使用年限实现自动预警。
　　（4）统计分析功能。根据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校舍日常管理的要求，可实现对各级各类校舍信息的统计、分析和汇总，并可通过数据表格、统计图、地图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现。
　　
　　104．哪些信息必须纳入全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
　　答：以下信息必须纳入全国中小学校舍管理系统：学校基本信息、学校详细信息、单体建筑物详细信息、校舍排查信息（含校舍场址安全排查信息、校舍场址防洪安全排查信息、校舍建筑安全排查信息）、校舍鉴定信息、校安工程规划信息（含学校布局规划调整信息、校安工程校园规划信息、校安工程单体建筑物规划信息）、校安工程实施过程信息、校安工程实施后校园情况信息、校安工程资金信息、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人员信息。
　　
　　105．建立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各级校安办分别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答：全国校安办负责组织系统的开发、研制工作，并负责对省级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支持，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信息采集工作，负责国家级系统的正常运行、使用和维护保障。积极发挥系统的管理、指导作用。
　　省、市、县校安办按照全国校安办的统一部署和具体要求，负责本区域范围内系统的正常运行、使用和维护工作，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准备系统部署所需场地，购置必要的设备，组织对下一级人员的培训，负责对学校和校舍数据信息的采集，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全面，并做到及时上报。积极发挥系统的管理、指导作用。
　　
　　106．如何做好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运行维护的保障工作？
　　答：要确保有一支敬业爱岗、精通业务的专门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级40人，省级12-20人，地（市）级4-6人、区（县）级2-4人；确保有足够的系统建设和维护的专项经费，每年列入财政预算。经常检测系统运行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定期召开系统管理和使用的研讨、交流会议，提高系统维护的水平和技术。
　　
　　107．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指什么？
　　答：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是指校舍安全工程在实施过程和各校舍项目在排查鉴定、规划、加固改造等各个阶段以及其他正在实施或将要实施的所有中小学校舍建设工程所形成的、与校舍安全有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记录。
　　
　　108．如何组织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的归档和管理？
　　答：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的归档和管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各市区县负责实施。
　　各级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本级档案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检查、验收和保存归档工作，并负责对下级校安办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验收。
　　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设立中小学校舍安全档案室，指定专人、划定专门场所管理所属学校的档案，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系统。
　　
　　109．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分为哪几卷？各卷的收录材料分别是哪些？
　　答：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按综合卷、规划和经费卷、监督检查卷、学校总卷和项目分卷进行分类立卷。
　　综合卷收录本级政府部门和上级政府部门印发的与工程有关的各种文件，包括工程实施方案、工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人员组成、工程路线图和时间表、工程简报、工程年度实施情况总结、月报表等。
　　规划和经费卷收录工程总体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工程总体经费预决算等。
　　监督检查卷归集工程日常监督检查办法、监督检查具体实施方案、监督检查记录、专项监督检查报告等。
　　学校总卷按学校立卷，命名为××学校总卷，学校总卷归集该校校舍场址排查报告、校园整体规划、整体设计方案等文件。
　　项目分卷按项目立卷，命名为××学校××项目分卷，项目分卷归集该项目的所有建设和改造文件，包括排查鉴定报告、加固改造方案等。
　　经排查鉴定后确定为拆除的校舍项目的文件按学校集中归集为拆除项目分卷。
　　
　　110．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档案归档范围是什么？
　　答：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档案归档范围包括工程实施前校舍建设文件、本次排查鉴定文件、校舍规划文件、本次加固改造文件，具体为：
　　（1）能收集到的安全工程实施前校舍在原建设和加固改造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2）校舍场址安全排查报告、校舍建筑安全排查报告、校舍的各种鉴定报告和检测报告、排查鉴定合同等。
　　（3）对于需加固改造的校舍，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各个阶段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4）对于需要重建的校舍，选址与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各个阶段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111．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的保管期限是如何规定的？
　　答：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永久是指档案需永久保存，长期是指档案的保存期限等于该项目的使用寿命，短期是指档案的保存期限为20年。
　　综合卷、规划和经费卷、监督检查卷以及学校总卷的保管期限为永久。项目分卷的保管期限为长期，具体按照《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的要求执行。拆除项目分卷的保管期限为短期。

	 


